
财政罚没流向公益领域，是否可取？

05News
２０13．7.2 星期二 责编：闫冰 美编：王夏澎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新闻

� � 据德国《明镜周刊》6 月
18 日报道，德国西南部火葬
场一名员工长年从骨灰中
寻觅死者金牙据为己有，他
收集的黄金总重已达 1 公
斤。

该火葬场管理人员称，
他们从一名员工家中发现
了价值 30000 欧元（约合
24.6 万元人民币） 的黄金，
随后立即将他开除。报道称，
德国法律没有规定这些黄金
应该归谁所有， 因此火葬场
也不会将其归还死者家属，
而是送到荷兰的回收厂，并
将取得的收益捐给慈善组
织。

事实上，在国外，这种将
没收的个人非法所得或者行
政罚款等捐给慈善组织的做
法并非个案。 但在我国，各
系统的行政罚款或物资罚
没流向公益领域的现象却很
少。 那么， 对于上述案例中
的处理方式，究竟该持何种
看法？我国法律又作何规定？
将财政罚没捐赠给公益组织
的做法又是否可行？ 这些问
题值得探讨。

� �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死者
金牙都不归火葬场员工所有。 所
以火葬场员工长年从骨灰中寻觅
死者金牙并据为己有的行为肯定
是不对甚至是违法的。 火葬场根
据自己相关的规定对这名员工进
行一定的处理并采取相应的防范
措施是合情合理的。 个人认为，对
于这样的黄金， 火葬场还是应该
先征询死者家属的意见， 再决定
如何处理。 得到家属同意再送到
回收厂并将收益捐给慈善组织，
这样处理就比较完美了。 目前这
种处理方式，如果没有权威（法律
或政府）授权还是欠妥当的。

除个人非法所得外， 谈财政

罚没的流向流到公益领域我个人
是同意的。 就像国外有一些处罚
方式是让违规者做义工一样的道
理， 这样处理能增加公众对执法
的信任、支持和理解。

而针对我国各系统的行政罚
款，据了解，比如交通罚款是用于
所在地交通设施建设， 城管的行
政执法罚款也应该用于城市管理
和发展， 但实际操作好像是乱七
八糟的， 都成了这些部门的小金
库。 我国法律也没有交通或城管
罚没收入捐赠给公益组织的相关
规定， 实际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
事情， 基本都是公益组织捐给交
警或城管。

� � 显然，火葬场员工的不当
所得应该追缴。 理论上，财物
应该归还死者家属， 然而，由
于很难确认，而法律又没有明
确规定，所以，捐赠给慈善组
织不失为一种较适当的处理
方式。

如果将范围扩大到财政罚
没来探讨，那么则应上缴国库。

如果以财政罚款做公益的话，
可能违反了公益的自愿本义，
应是不妥当的。

但是， 如果是经过法院审
判的某些轻微违法行为的罚
款， 我认为可以选择或者交慈
善机构，或者交国库。 这种处理
方式，印象中，欧美一些国家是
有先例的。

此外， 对于无主款物，如
失物， 在保管一段时间后，无
人认领，可交慈善组织。 还有，
银行存款的死户余额，又或无
主之房产等，也可以经一定的
法定程序后，交由公益组织接
收。

而在澳门， 行政罚款及个
人非法所得一般收归政府财政

所有，但是，澳门的法律规定：
如果是社团或基金会关闭的
话，其财产不能分掉，须交由另
一个公益团体接收， 而非收归
财政。 如果是选举中提名委员
会的选举结余款， 必须交由慈
善组织接收。 印象中，澳门法律
没有直接规定， 财政罚款可以
交给慈善组织。

� � 在大陆法系，个人非法所
得被视为是不当得利。 不当得
利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不当得
利有明确物权人的，那在被认
定为不当得利后，就应该归还
给物权人；二是不当得利无明
确物权人，或物权人拒绝接收
的，那该不当得利就作为无主
物处理。 无主物一般归国库所
有，也有国家认为先占者可以
取得无主物的。

如果把该案例套用在我
国法律上，金牙分属不同的亡
者， 原本是有具体的物权人
（继承人） 的， 但由于亡者太
多，已经无法确定具体的物权
人，所以即被视为无明确物权

所有人来看待。 我不知道德国
的规定是如何的， 但我知道，
多数国家认为无明确物权人
的物应归国家所有。 既然归国
家所有，国家就有处置该物的
权力。

而对于捐赠给慈善组织
的问题，我国尚没有明确法律
规定可以捐给公益组织。

对于各系统的行政罚款
比如交警、城管等或者海关罚
没物资，其中罚款和物资罚没
的处置方式都是不同的。 法律
规定，罚款应直接交国库。 而
罚没物资一般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有价值的物资，缴纳入库
后，由财政协同行政部门委托

拍卖公司拍卖，拍卖所得纳入
国库； 二是无价值的或对环
境、 人身安全有害的物资，由
指定部门负责销毁；三是部分
地方规定了符合规定的罚没
物资可以捐给公益组织。 比如
《银川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
没物资管理与处置规定》，其
中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对无害
且具有使用价值和质量安全
保证的罚没物资， 经批准，可
依法捐赠， 用于救助灾害、救
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 受赠
方接受捐赠后应向捐赠方出
具合法、有效的凭证。 由于规
章制度制定的主体不一，相关
规定也不一样。

我个人认为，罚没物资流
向公益领域有利于开拓公益
领域的资金来源。 但鉴于罚没
物资的不稳定性，不建议公益
组织将之视为固定的收入来
源，而仅仅作为一项辅助的收
入来源。

另外，由于罚没物资并非
都是公益组织需要的，而且物
资的分配也存在很多缺陷，所
以， 在真正实施该办法前，还
需要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

泛海公益基金项目高级经理谭红波：

行政罚款捐给公益组织能增强公众
对执法的信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褚蓥：

罚没物资可作为公益组织辅助收入来源

澳门社会治理研究学会理事长娄胜华：

用财政罚款做公益，可能违反公益的自愿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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